
附件

深圳市坪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创新型产业用房租金资助标准
序号 资助基准（元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系数 资助金额（元） 备注

1

同片区同档次产业
用房市场评估价格

A.产业类别 符合《办法》申报条件的制造业、服务业企业 A=30%

资助金额=资助基准*（A+B+C+D）

1.每家企业每年可获
得租金资助不超过
500万元，且不超过
企业上年度在坪山
区纳税总额。
2.B1、B2、B3按就
高不就低的原则决
定。
3.技术改造投资额以
企业同年申报上一
年度的技术改造投
资额为准。

2

B.年产值或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
1000≤B＜2000或10%≤B的增速＜30% B1=5%

3 2000≤B＜5000或30%≤B的增速＜50% B2=10%

4  B≥5000或B的增速≥50% B3=15%

5
C.年利润总额增速（%）

10%≤C＜20% C2=5%

6  C≥20% C3=10%

7

D.年技术改造投资额 (万元）

1000≤D＜3000 D2=5%

8 3000≤D＜5000 D3=10%

9  D≥5000 D4=15%


